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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聖徒與教會 

II. 聖徒與社會(13 章) 

a. 順服掌權的(1-7) 

保羅強調“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”，所以基督徒要順服他。而且“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

的命；抗拒的必自取刑罰。” 

當時羅馬的統治者是尼祿王，可稱為暴君，並且逼迫基督徒。尼祿王之前是革老丟王，他曾

經把基督徒驅逐出羅馬城。在這個背景下，保羅還說要順服掌權者，是否有些讓人費解？ 

合理的解釋應該是說保羅這裡是重申一個原則 – 神給世人其中一個“一般恩典”（common 

grace），就是設立政權，並賜給統治者賞罰的權柄（約 19:10-11），以保障基本的社會安寧。

但很多統治者濫用神所賜的權柄，這也是人作罪的奴僕的後果。 

基督徒一般都認同在政權敵對神的情況下，基督徒應該不順服政權，而順服神 – “順從神

不順從人，是應當的”（使 5:29）。聖經中也有很多這類的事例，從舊約的但以理（但

3:1-20， 6:1-28），到耶穌，到使徒彼得（使 5:17-33）、約翰（使 4:5-22）、保羅等。但

保羅這裡也強調一點 – 抗拒政權的，就是“自取刑罰”。也就是說，在基督徒選擇順服神、

不順服人的時候，就應該做好會被處罰的準備。 

b. 愛鄰舍(8-10) 

有些人認為“凡事都不可虧欠人”( Owe no one anything（ESV）Let no debt remains 

outstanding(NIV))是指不要借貸。但更多人認為只要能按照銀行貸款條件付款，不欠應付款

項，就沒有“虧欠人”。 

保羅這裡強調聖徒理應以愛待人，這誡命不是新的，從舊約到如今，都是適用的 – 愛人如

己是神永不改變的命令。 

 

c. “披戴主耶穌基督”（11-14） 

v11-12 強調現今，這是給聖徒的一個提醒 – 要警醒，要付諸行動，是一種迫切感和鼓勵聖

徒採取行動的結合。保羅重申主的日子近了，他鼓勵聖徒有以下三方面採取行動： 

1. “穿著” - 脫去暗昧的行為，帶上光明的兵器（v12） 

2. 行動 - 行事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晝。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蕩，不可爭競嫉

妒（v13） 

3. 意念 -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，不要為肉體安排，去放縱私慾（v1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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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聖徒與肢體（14:1 – 15:13） 

a. 不論斷人（14:1-12） 

這裡所講論的，與哥林多前書第 8、10 章很相似，原則基本上一樣，但聽眾的背景與挑戰不

同，保羅對他們的教訓也有不同的側重點。在這裡保羅一再強調要接納，不要論斷“信心軟

弱”的聖徒， 因為： 

1. 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（disputable matter，opinion） 

2. 他們是“別人的僕人” – 神的僕人 

3. 吃與不吃的動機是一樣的 – 因他感謝神 

4. “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” 

 

b. 不絆倒人（14:13-23） 

保羅告訴信徒，吃什麼、不是什麼並不重要，基督已為信心軟弱和信心堅定的聖徒們受死，

我們不可因“食物叫他敗壞”，“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義、和平，並聖靈中的

喜樂。”所以，“無論是吃肉，是喝酒，是什麼別的事，叫弟兄跌倒，一概不做才好。” 這

裡也跟林前第 8，10 章呼應，再次帶出一個真理 – 因為堅持自己的知識與自由，使人跌倒，

不造就人，“就不是按著愛人的道理行” 

 

 

預

習

問

題 ： 

1. 第

1

5

章

中

，

提出了基督在哪幾樣事上為我們做了榜樣？ 

聖徒與教會 聖徒與社會 聖徒與肢體  

 羅馬書 14章 哥林多前書 8、10 章 

對象 信主的猶太人與外邦人 

食物 有人看為“不潔淨的食物” 祭過偶像的食物 

知識 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（14:14） 其實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們，因為我們不

吃也無損，吃也無益。（8:8） 

信心強的 “有知識”的，知道什麼都可吃的 

信心弱的 “但那軟弱的，只吃蔬菜”（14:2） 

有人延伸到其他不吃“不潔淨”的食

物的信徒 

那以前拜偶像的信徒，認為不能吃祭過偶

像的食物 

錯誤  因為自己有知識，就輕看、論斷那些不吃他們覺得不潔淨的食物的弟兄 

 堅持自己的“自由”，“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” 

原則 不可因食物毀壞神的工程。凡物固然

潔淨，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就是

他的罪了。（14:20） 

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處。凡事都可

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（10:2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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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保羅說：“所以論到神的事，我在基督耶穌裡有可誇的。”（15:17）他是藉著什麼誇口？ 

 

 

 

3. 保羅想去西班牙路上經過羅馬，用意何在？ 

 

 

4. 第 16 章似乎都在“問安”，這章對我們今天有什麼特別意義嗎？ 

 

 

5. 保羅說“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祕”（16:25）如今已顯明出來，這奧秘指什麼？ 


